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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審查準則更具體明確，避免因審查委員個別認定標準之差異而影響審查結果，期建立學術

、實務成果雙軌審查制度，激勵技專校院教師就其志趣規劃教學與研究，使教師之教學研究

能與產業實際發展相連結，從而體現技職教育務實致用之特色。自 93 學年度至 101 學年度合

計已有 235 位教師以技術報告送審升等通過。 

（十）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公糧稻穀收購壓低米價，應研議限定收購

品種及視市場價格與需要量釋出公糧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8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6-230） 

丁委員就公糧稻穀收購壓低米價，應研議限定收購品種及視市場價格與需要量釋出公糧等問

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為維護消費者權益及市售米品質，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每年均定期及不定期辦理市售米抽檢工

作，每年抽驗件數超過 1，000 件以上，往年抽驗結果未曾發現有以進口米標示國產米銷售案

件，本次發生泉順公司以進口米標示國產米銷售事件，經該署 8 月份擴大抽檢 26 家廠商 127

件產品之結果，亦無發現其他業者有以進口米標示國產米銷售行為。為加強市售米管理措施

，行政院農委會刻正修正「糧食管理法」，將大幅提高裁罰上限，並增訂重大違規影響民生

者得逕行廢止其糧商登記之規定，及明定國產米與進口米應分開包裝裝銷售，不得混合銷售

，以遏止業者不法行為。 

二、現行公糧稻穀收購價格分為三階段，其中計畫收購價格係按稻穀總生產成本加 1 至 2 成利潤訂

定，每公斤稉穀 26 元；另以略低於計畫收購而高於市價之價格辦理輔導收購，每公斤稉穀 23

元；餘糧收購則參照直接生產成本訂定，以保障農民基收益，每公斤稉穀 21.6 元。查目前市

場每公斤稉穀價格尚略低於輔導收購價格，並無公糧收購壓低米價情事。另行政院農委會辦

理公糧標售市場，主要係於市場供應不足時，適時、適量釋出以調節市場，兼顧穩定供價並

避免影響自由市場價格形成機制。 

三、為引導農民種植高品質稻米，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刻正擬訂作業要點，未來將公告列為國內水

稻推廣品種者，始得繳售公糧。 

（十一）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加強市售散裝米的源頭把關，並研議推

廣使餐飲業者標註所販售之食用米來源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3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6-183） 

江委員就加強散裝米管理及研議推廣使餐飲業者標註所販售之食用米來源等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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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加強市售散裝米之源頭把關與定期後端稽查一節，說明如次： 

(一)「糧食管理法」係針對包裝米進行規範，有關散裝米部分，依該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

係適用「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而「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25 條規定，散裝食品應以

中文標示品名、原產地（國）、製造日期或有效日期等事項。 

(二)為加強市售散裝米管理，行政院農委會刻正修正「糧食管理法」，業於修正條文第 14 條

，將散裝糧食納入管理，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二、至於研議推廣餐飲業者標註所販售之食用米來源，鼓勵在地生產消費一節，說明如下： 

(一)為輔導餐廳團膳業者食用米標示產地，本會農糧署於本（102）年 10 月 8 日與衛福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研商，將朝向以宣導業者自主配合之方式辦理。復於 10 月 11 日復邀集餐

廳團膳業者研商，目前已有部分餐飲團膳業者用不同形式或輔助文宣向消費者標明用米

產地。未來本會農糧署將研議使用優良國產品給予類似日本推動之綠燈籠標誌，讓消費

者易於辨識之方式為之。 

(二)為鼓勵在地生產消費，本會農糧署持續推動以下措施，以提振米食消費： 

1.供給面：整合國內稻米產業供應鏈，輔導建置稻米產銷專業區；以庫存公糧撥供米穀

粉、米預拌粉等新興米穀粉產業鏈之需求，提高新穎性米加工品原料供應能量；建立

多樣化特色米種，迎合消費者求新求變之喜好。 

2.需求面：宣導米食營養與健康觀念，破除消費者對米食之誤解；推廣多元米加工品，

增加消費選擇；推廣特色米料理，提高米食形象與迎合外食習慣；深耕米食文化，編

印稻米教材及推動學童和親子種稻體驗教育推廣；與縣市政府共同辦理米食推廣活動

及創造米食行銷話題，增加國人選擇米食的機會。 

（十二）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故宮國寶赴日展出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8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6-235） 

邱委員志偉質詢：「『翠玉白菜』、『肉形石』屬於『鎮院之寶』，一旦赴日展出，故宮如

何在沒有這兩件文物的情況下滿足觀光客需求？故宮至寶『翠玉白菜』、『肉形石』赴日展出約可

吸引三百萬日本民眾到東京國立博物館欣賞，為何不讓這三百萬日人親自有機會來台觀賞這些不曾

出過國展覽的珍貴文物？鎮院之寶不僅代表一個國家文化藝術的無價，但也是拓展外國人士來台觀

光之行的政策考量與籌碼」一案，經交據國立故宮博物院查復如下： 

一、關於委員所提「〈蒙娜麗莎的微笑〉以仿品至日本展出，故宮之〈翠玉白菜〉、〈肉形石〉與

〈書譜〉是否業以仿品展出」一節，查國立故宮博物院（下稱故宮）於 102 年 10 月 16 日「

故宮文物赴日交流展簽約儀式暨記者會」時，曾洽詢東京國立博物館錢谷真美館長「蒙娜麗

莎展」一事，錢谷館長告知，該館展出之蒙娜麗莎乃為真蹟，並非仿品。故宮赴日展將展出

之〈翠玉白菜〉、〈肉形石〉和〈唐孫過庭書譜〉，俱為真蹟，博物館展出不宜以仿品展出

。〈翠玉白菜〉與〈肉形石〉赴日展出期間，本院將推出「每週一驚奇」，讓前來參觀本院


